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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刑法学的变化也是只在一些细枝末节上做了修改，刑法

学大纲修改紧扣司法解释的变化，并且其他变化轻微！刑法

学大纲的变化几乎可以说是很小的，几乎就是针对今年刚刚

出台的几个司法解释对相应的罪名进行了变更，将公司、企

业人员受贿罪变更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增加了窃取、

收买非法信用卡罪和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据罪：在刑

法学总则方面，删除了“犯罪客体的概念和内容”、“法条

竞合关系和法条竞合的联系与区别”，增加了“有期徒刑的

执行和死刑的适用”知识点：改变了“不同法律条件下使用

数罪并罚原则的具体规则”这个知识点。针对刑法学大纲的

变化分析，我们深入全面的解析一下09年刑法学的考试大纲

。 刑法学本身就有很强的逻辑性和结构体系性，从结构上看

刑法分为总则和分则，总则又分为犯罪论和刑罚论，而分则

又根据犯罪的同类客体分为十大类犯罪。环环相扣紧密联系

，在法律硕士考试中刑法学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总则，而总则

中最重要的就是犯罪论。 一、系统分析2009年刑法学重要知

识点并作初步预测 近几年来法律硕士联考越来越成熟，题型

已经趋于固定，今年也没有变化，还是以往的考试题型，所

以，我们要根据2009年考试大纲的特点和相应的重要知识点

来进行有效的学习。从历年考试来看，刑法学的考试越来越

灵活，越来越偏重于对应用能力的考查，所以今年刑法学的

考试会更注重综合能力的考查，所以在复习中不仅要知道是



什么还要知道什么时间、什么条件、如何运用。固定的考试

题型和成熟的考试风格本身就会体现出重点恒重和对重点知

识进行灵活考察的特点，今年的考试大纲变化的相对来说有

较少就更能体现这一特点，所以我们在注意变化的同时，重

点还是要放到刑法学以往的重要知识点地学习。将公司、企

业人员受贿罪变更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增加了窃取、

收买非法信用卡罪和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据罪：在刑

法学总则方面，删除了“犯罪客体的概念和内容”、“法条

竞合关系和法条竞合的联系与区别”，增加了“有期徒刑的

执行和死刑的适用”知识点：改变了“不同法律条件下使用

数罪并罚原则的具体规则”这个知识点。大纲对这些知识点

的变更今年考察的可能不是很大，但要特别注意“非国家工

作人员受贿罪”、“有期徒刑的执行和死刑的适用”知识点

和 “不同法律条件下使用数罪并罚原则的具体规则”这三个

知识点，相对而言，考查的可能性大一点，但是，今年的复

习重点会是以往重要的知识点。现在来梳理下刑法学重要的

知识点。 二、结合传统的重要知识点、梳理刑法学重要知识

点 根据对今年大纲的分析和理解还有对历年真题的研究，分

析和提炼一下刑法学重要的知识点，这些知识点会构成刑法

学考查内容的主力军，有的内容甚至是每年都必考知识点，

像自首、共同犯罪等。现在，把刑法学的知识点归纳如下： 

刑法的体系和解释了解刑法典的体系和刑法条文的结构，重

点把握刑法的解释划分标准和分类，其中要清楚知道立法解

释的权力归属以及它有哪几种情况，刑法的司法解释权力归

属；刑法的基本原则，全面把握刑法的基本原则，不仅要知

道刑法的基本原则有哪些，还要知道每一个原则的基本内容



与体现；刑法的空间效力；要知道什么是刑法的空间效力，

确立刑法空间效力范围的学理根据(属地原则、属人原则、保

护原则、普遍管辖原则)，如何界定学理根据及我国确立刑法

的空间效力的原则，重点把握我国刑法关于空间效力的规定

包括对中国领域内犯罪的效力和对中国领域外犯罪的效力；

重点把握刑法的溯及力，理解记忆我国《刑法》第12条关于

刑法溯及力的规定；记忆犯罪的定义，了解不同的定义所反

映的不同的犯罪观；重点把握我国《刑法》第13条规定的犯

罪定义及其意义；重点把握犯罪的基本特征(犯罪是严重危害

社会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犯罪是触犯刑律的行

为，具有刑事违法性；犯罪是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具有应

受刑罚惩罚性)；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重点把握犯罪构成有

哪些共同要件(犯罪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犯罪客体、犯罪

的客观方面)，能够明确确定某种犯罪的各个构成要件；刑法

因果关系：重点把握刑法因果关系的概念和因果关系对刑事

责任的承担和意义，理解记忆刑法因果关系的特点(客观性，

相对性，必然性，复杂性)，重点把握不作为的因果关系，重

点把握刑法因果关系如何认定尤其是特殊情形因果关系的认

定；刑事责任年龄：重点把握什么是刑事责任年龄及我国刑

法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四分法规定，即：不满14周岁为完全不

负刑事责任时期，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为相对刑事责任时

期，已满16周岁为完全刑事责任时期，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

岁为减轻刑事责任时期。重点记忆司法解释中对未成年人刑

事责任的规定；刑法上的认识错误：对刑法上的认识错误要

全面把握，知道刑法上的认识错误的概念，理解记忆刑法上

的认识错误的种类(法律上的认识错误和事实上的认识错误)



，理解记忆法律上的认识错误的概念、表现形式及评价，理

解记忆事实上的认识错误的概念、表现形式及其评价标准，

理解记忆客体错误、对象错误、手段错误、行为偏差、因果

关系错误的概念，能清楚界定它们；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

知道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定义，知道犯罪停止形态的特征，

过失犯罪、间接故意犯罪不存在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一

定要熟记；犯罪既遂：明确知道犯罪既遂的概念和标准，犯

罪及虽有哪些形态(结果犯、危险犯、行为犯)并且要知道每

种形态的定义及其特征，清楚知道犯罪既遂的处罚原则即对

既遂犯，按照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法定刑处罚；犯罪预备：

明确知道什么是犯罪预备及犯罪预备的有哪些特征，重点把

握犯意表示(流露)和犯罪预备的区别，重点把握预备行为与

实行行为的区别，清楚知道犯罪预备的处罚原则即依照我国

《刑法》第22条第2款的规定进行处罚；犯罪未遂：全面把握

犯罪未遂，知道犯罪未遂的概念和犯罪未遂的三个特征，重

点把握犯罪未遂与犯罪预备的区别，清除界定犯罪未遂的种

类(实行终了的未遂和未实行终了的未遂；能犯未遂和不能犯

未遂；迷信犯、愚昧犯与不能犯未遂的区别)；清楚知道犯罪

未遂的处罚原则即按照我国《刑法》第23条第2款的规定进行

处罚；犯罪中止：对犯罪中止要全面把握，知道犯罪中止的

概念和犯罪中止的三个特征，重点把握犯罪中止与犯罪预备

、犯罪未遂的区别，能清楚界定犯罪中止的种类即是属于预

备阶段的中止还是实行阶段的中止，清楚知道犯罪中止的处

罚即按照我国《刑法》第24条第2款的规定进行处罚；共同犯

罪：对共同犯罪的所有知识点都要重要把握，清楚知道共同

犯罪的概念及其构成特征，共同犯罪的主体要件、共同犯罪



的客观要件、共同犯罪的主观要件都要看到并且看细，重点

把握不能认定为共同犯罪的几种情形，知道共同犯罪的形式

有哪些，而且还要掌握每种形式的概念和特征，能清楚界定

它们；共同犯罪人的种类及其刑事责任：知道共同犯罪人的

种类，对主犯的概念、主犯的种类、主犯的刑事责任、从犯

的概念、从犯的种类、从犯的刑事责任、胁从犯的概念、胁

从犯的刑事责任、教唆犯的概念、教唆犯的特点及其成立条

件教唆犯的刑事责任都要重点把握；共同犯罪与犯罪的停止

形：对共同犯罪与犯罪的停止形态这部分内容要看细看懂；

正当防卫：对正当防卫要全面重点把握，清楚记忆正当防卫

的概念和成立条件(起因条件，时间条件，对象条件，主观条

件，限度条件)，对每个条件都要理解；紧急避险与正当防卫

的异同：对紧急避险与正当防卫的异同要读懂、看会、记牢

；主刑：重点全面把握，对管制的概念和特征、管制的执行

、拘役的概念和特征、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的概念和特征

、有期徒刑的执行、无期徒刑的概念和特征、无期徒刑的执

行。尤其要注意死刑的概念和特征、死刑的执行、适用死刑

的限制性规定都要熟记、理解并且会运用；重点全面把握，

对罚金的概念、适用方式、罚金数额的确定、罚金刑的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的概念、内容、剥夺政治权利的适用范围与

适用对象、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没

收财产的概念、没收财产的适用方式、没收财产的范围、没

收财产的执行、驱逐出境的概念、驱逐出境的适用对象都要

熟记、理解并会运用；自首：熟记自首的定义、自首的种类

、一般自首的概念及其成立条件、特别自首的概念及其成立

条件，了解自首制度的意义，对共同犯罪自首的认定、数罪



自首的认定、过失犯罪自首的认定和单位犯罪自首的认定要

理解并会运用，能够清楚界定自首与坦白，对自首情节的处

理原则要熟记并会运用；数罪并罚：数罪并罚要全面重点掌

握，熟记数罪并罚的概念、特点，了解数罪并罚的意义，熟

记数罪并罚的原则并会运用，熟记我国数罪并罚原则的特点

、我国数罪并罚原则的基本适用规则、不同法律条件下适用

数罪并罚原则的具体规则并会运用；缓刑：记缓刑的概念，

了解缓刑的意义，熟记缓刑的适用条件、缓刑的考验期限、

缓刑考验期限内的考察和缓刑的法律后果并会运用；假释：

假释要重点全面把握，对假释的概念、假释的条件(对象条件

；限制条件；实质条件)、假释的考验期及其考察、假释的法

律后果、假释的程序都要准确记忆并会运用，了解假释的作

用，能够准确区分假释与释放、假释与减刑、假释与缓刑、

假释与监外执行；危害公共安全罪：交通肇事罪的念、构成

特征，注意交通肇事罪的罪与非罪的界限，重点注意交通肇

事罪一罪与数罪的界限，注意区分重大责任事故罪与其他过

失犯罪的区别；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非国家工作

人员受贿罪，意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与非罪的界限，意合

同诈骗的行为方式有哪些，注意区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

界限，注意区分非法经营罪与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界限；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

权利罪的概念和共同特征，重点把握自杀案件的定性和处理

，注意区分过失致人死亡罪与故意杀人罪的界限，重点把握

非法拘禁罪的成立条件和非法拘禁罪的转化问题，重点把握

绑架罪既遂与未遂的界限、绑架罪的目的、行为方式有哪些

、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的界限，注意拐卖妇女、儿童罪与非



罪的界限，拐卖妇女、儿童罪与绑架罪的界限，在雇用童工

从事危重劳动罪中注意犯罪对象、危重劳动指哪些、注意雇

用童工危重劳动时有触犯其他罪名如何处理，注意诬告陷害

罪与非罪的界限，注意区分诽谤罪与非罪的界限，注意区分

诽谤罪与侮辱罪的界限，注意诽谤罪与诬告陷害罪的界限，

重点把握刑讯逼供罪的转化形态，重点把握报复陷害罪与诬

告陷害罪的界限，重点把握报复陷害罪的犯罪对象。侵犯财

产罪：侵犯财产罪的概念和共同特征，知道抢劫罪、盗窃罪

、诈骗罪、抢夺罪、侵占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敲

诈勒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概念和构成特征，重点把握抢

劫罪与非罪的界限，重点把握抢劫罪与故意伤害、故意杀人

的界限，重点把握抢劫罪与绑架罪的界限，着重记忆理解抢

劫罪的转化形式，把握盗窃罪与非罪的界限，重点把握盗窃

罪既遂与未遂的界限，注意盗窃罪与用盗窃方法构成危害公

共安全的其他犯罪的界限，注意区分挪用资金罪与非罪的界

限，注意区分挪用资金罪与职务侵占罪的界限，重点把握敲

诈勒索罪与抢劫罪的界限，注意区分敲诈勒索罪与诈骗罪的

界限，注意区分故意毁坏财物罪与盗窃罪及毁坏财物而构成

的其他犯罪的界限；贪污贿赂罪：理解贪污贿赂罪的概念和

共同特征，把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内涵，知道贪污罪、挪

用公款罪、受贿罪、行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概念和

构成特征，把握贪污罪与非罪的界限，把握贪污罪与盗窃罪

、诈骗罪的界限，把握贪污罪与侵占罪、职务侵占罪的界限

，把握挪用公款罪的挪用公款行为有哪些，把握挪用公款罪

与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界定，把握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的界限

，把握受贿行为与接受馈赠的界限，把握受贿与获得合理报



酬的界限，获得受贿罪与一般受贿行为的界限，把握受贿罪

与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的界限，把握受贿罪与公司、企业人

员受贿罪的界限，重点把握我国刑法中以受贿论的几种情况

，注意行贿罪与非罪的情况，把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如

何认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把握这些重要的知识点就把刑法

中百分之八十的考试内容掌握了，这些是考试的重点，需考

生们认真把握，深入学习。当然，也还有一些相对来说，比

较重要的知识点，像：立功、危害行为等，这些知识点的重

要性要差一点，以上点出的知识点都是在历年考试中出现频

率很高的知识点，理解这些知识点对应的考试的成功非常重

要，在分清知识点的重要性的同时，我们还要掌握好的学习

方法才能百战不殆！ 三、掌握行之有效学习方法 在复习法律

硕士考试中，除了要分析考试大纲掌握重要的知识点之外，

还要掌握一个有效的学习方法，才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

殆！首先要给自己选好学习材料。《联考指南》，法的教材

虽然很多，对于复习刑法学来说，联考指南是学习刑法分则

的好工具，要把刑法分则中重要的罪名看透理解，这是一本

很有用的书。《考试大纲》的作用就是研究变化的知识点，

把握重要的知识，理解这真的考试意图等作用。《考试分析

》是一本至关重要的书籍，是最权威的考试答案，使考生做

主观题和最后背诵的最佳范本，这就是考试主观题答案的出

处！了解相关的法律条文。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刑法修正案》及相关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等。选定一本历年

试题分析，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看看出题的规律和答题技巧

。做适当的练习题。在考试前的一段时间，集中精力做几套

模拟题测试自己的复习成果，查漏补缺，提高学习成绩。其



次，学习刑法，一定要对刑法有系统的观念，掌握刑罚的结

构脉络，是以犯罪和刑罚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内容紧紧

围绕着罪、刑体系而展开。在总体上把握的情况下，深入的

分析各个重要的知识点！最后，考试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好心

态，认真细心，才能百战不殆！百考试题编辑整理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